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海晨光文具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我们作为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关

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普集团”）至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的相关事项，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分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分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分拆的各项条件

和要求。

2、公司拟定了本次分拆的方案，并编制了《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的预案》（以下简称“分拆预案”），对公司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进

行了充分论证，具备合理性及可行性，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分拆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通过本次分拆，公司将进一步实现业务聚焦，将科力普集团打造成为公

司下属独立上市平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拓宽科力普集团融资

渠道，进一步提升科力普集团的资金实力、企业管治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助推其

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次分拆上市将进一步深化公司在企业通用物

资数智化采购服务领域的布局，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目

标，具备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4、本次分拆将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利益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次分拆完成

后，科力普集团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公司亦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

力。

5、本次分拆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公司和科力

普集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6、本次分拆涉及的公司股东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审批/审核

/批准/备案事项，已在分拆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通过相关审批/审核/

批准/备案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持有科力普集团股份合计超

过科力普集团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的情况（不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间接持有的股份），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8、为高效、有序地推进公司本次分拆上市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分拆上市工作相关

事宜。

9、总之，本次分拆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规

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

公平、合理。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与本次分拆相关的

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潘健 俞卫锋 潘飞

2026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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